朝揚旅行社－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
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
立契約書人：
甲方（旅客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乙方（旅行業）：朝揚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為保障旅客權益，並規範雙方權利義務，雙方依交通部觀光署公告之「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」相關規定，本於誠信原則訂立本契約，共同遵守下列條款：

第 1 條 契約適用範圍
本契約適用於乙方所提供之國外團體旅遊、自由行、包車及客製化旅遊行程。實際行程內容、出發日期、團費、集合時間及相關事項，悉依雙方確認之行程表或報名資料為準。

第 2 條 行程內容與變更
1. 乙方應依約定行程提供旅遊服務。
2. 因天候、交通、罷工、戰爭、疫情、政府命令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乙方得調整行程順序、住宿或替代景點，惟應以維護旅客安全與整體行程品質為原則。
3. 行程內容如有重大變更，乙方應於合理期間內通知甲方。

第 3 條 旅遊費用與付款方式
1. 甲方應依約定期限繳交訂金及尾款。
2. 團費包含與不包含項目，依行程表所載為準。
3. 未於期限內完成付款者，乙方得視為甲方解除契約。

第 4 條 最低出團人數
1. 團體旅遊須達最低出團人數始得成行。
2. 未達最低出團人數時，乙方應於出發日前通知甲方，並提供延期、轉團或全額退費之選項。

第 5 條 旅客取消與解約
1. 甲方於出發日前取消行程者，乙方得依下列比例收取取消費用：
· 出發日前 31 日以上取消者：得退還全額團費（已實際支出費用除外）。
· 出發日前 21 日至 30 日內取消者：收取團費 10%。
· 出發日前 11 日至 20 日內取消者：收取團費 20%。
· 出發日前 4 日至 10 日內取消者：收取團費 30%。
· 出發日前 1 日至 3 日內取消者：收取團費 70%。
· 出發當日取消或未到者：收取團費 100%。
2. 團體機票、住宿、簽證等如已實際產生不可退費用，將依實際金額另行計算。

第 6 條 乙方取消與責任
1.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行程取消者，乙方應全額退還甲方已繳費用。
2. 因不可抗力因素致行程取消者，乙方應協助辦理必要之退費與善後事宜，惟已實際發生之費用不在退費範圍內。

第 7 條 證件、簽證與出入境責任
1. 甲方應自行確認護照效期（返國日起算 6 個月以上）及空白頁數。
2. 簽證、電子旅行許可、入境文件等，甲方應依規定自行或委託乙方辦理。
3. 因甲方證件不符或個人因素致無法出入境者，其一切損失由甲方自行負責。

第 8 條 航班與行李規定
1. 航班時間、機型、艙等以實際開票為準。
2. 團體機票座位多依航空公司規定安排，無法保證同行者相鄰。
3. 行李件數、重量及超重費用，依航空公司實際規定辦理。

第 9 條 住宿與房型安排
1. 團體行程以 2 人 1 室為原則。
2. 單人報名如無法配房，須補單人房差。
3. 團體房型無法保證同樓層、相鄰房或指定床型。

第 10 條 餐食與行程服務說明
1. 行程餐食依當地飲食文化安排。
2. 特殊餐食需求（如素食）須於出發前告知，乙方將盡力協助，惟無法保證完全符合個人期待。

第 11 條 旅客健康與安全
1. 建議甲方自行投保海外醫療、旅遊平安及旅遊不便險。
2. 如有慢性疾病、孕婦、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者，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。
3. 旅遊期間甲方應遵守領隊及導遊指示，不得擅自脫隊。

第 12 條 保險與責任限制
1. 乙方依法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。
2. 因天災、戰爭、疫情、政府命令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所生之損害，乙方不負賠償責任。

第 13 條 個人資料保護
乙方對甲方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僅作為旅遊相關必要用途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妥善管理。

第 14 條 爭議處理與準據法
1. 旅遊期間發生爭議，雙方應先行協商處理。
2. 協商不成時，得向交通部觀光署或消費者保護機構申訴。
3.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。

第 15 條 契約成立與其他約定
1. 本契約自甲方完成報名並繳交訂金後成立。
2. 本契約未盡事項，依交通部觀光署公告之「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」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3. 乙方保留最終行程調整與解釋權。

立契約書人：
甲方（旅客）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乙方（旅行業）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